    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住宿问题的文件，经校研究生部讨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同意其不在学校住宿。

1、 本校教职工或教职工子弟；
2、 家庭确有一定困难，确实需要回家住宿的，经济特困；
3、 政府或企业领导干部，需兼顾学习和工作；

4、 夫妻共同在我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；

         通过对研究生申请的审核，下列10名同学符合上述条件，同意其不在学校住宿，请下列同学前往研究生部办理相关手续。
一、教工及教工子弟类：（共计一人）2011学年
	年  级
	所在院系
	姓 名
	性 别
	备          注

	2011级
	民族师范学院
	吉毛措
	女
	本校教工


 二、确有困难类：（共计九人）

	年  级
	所在院系
	姓 名
	性 别
	备          注

	2011级
	教育学院
	李惠
	女
	经济特困家中老人、无人照顾

	2011级
	体育学院
	乔峰
	男
	青大教师需兼顾学习和工作

	2011级
	生地学院
	王静慧
	女
	家中老人、无人照顾

	2009级
	教育学院
	张敏
	女
	夫妻共同在我校攻读硕士研究生

	2011级
	人文学院
	拉加扎西
	男
	家中老人、小孩无人照顾

	2011级
	人文学院
	多旦扎西
	男
	家中老人、小孩无人照顾

	2010级
	政法学院
	黄海宾
	男
	已婚且家中无人照顾

	2010级
	教育学院
	石冬冬
	男
	已婚且家中无人照顾

	2011级
	政法学院
	李慧琴
	女
	已婚且家中无人照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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